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97年6月23 日

府行救字第09701192770號 

訴願人：0000公司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等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97年2月29日投稅法字第0970000218號、第0970800834號、第0970800835號、第0970800829號、第0970800832號、第0970800833號、第0970800831號、第0970800830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000公司所有坐落南投縣00段410-1地號等71筆土地，經編訂為「國土保安用地」，原核准課徵田賦；嗣原處分機關依96年度加強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工作計畫，查獲上開土地（詳如附表一至九，以下稱系爭土地）為「000高爾夫球場」用地供營業使用，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符，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按體育場所用地千分之十稅率，補徵訴願人92、93、94、95年地價稅新台幣（下同）31,117元、29,467元、93,274元、28,950元，合計182,808元；補徵訴願人楊00 92年、93年地價稅15,062元、16,165元，合計31,227元；補徵訴願人陳00 92、93年地價稅19,150元、19,627元，合計38,777元；補徵訴願人石00 92、93年地價稅12,271元、13,148元，合計25,419元；補徵訴願人石00 92、93、94、95年地價稅14,232元、12,981元、12,981元、12,981元，合計53,175元；補徵訴願人黃00 92、93年地價稅11,643元、12,476元，合計24,119元；補徵訴願人00 92、93、94、95年地價稅6,748元、7,234元、7,234元、7,234元，合計28,450元；補徵訴願人楊00 92、93、94、95年地價稅383元、410元、542元、542元，合計1,877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第2項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二、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5年。」、「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土地稅法第10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本法所稱農業用地 ，指非都巿土地或都巿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第22條第1 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同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 項規定：「本法第22條第1 項所稱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之土地」。次按財政部68年6月25日台財稅字第34217 號函釋：「關於高爾夫球場用地應如何課徵土地稅乙案，經本部邀請內政部、省市財政廳局等有關機關開會研商，並獲致結論如下，希依會商結論辦理：…(二)高爾夫球場用地，如屬土地稅法第22條各款規定之土地，可否認為『仍作農業使用』課徵田賦？結論：依據內政部68年5 月7日、5月31日台內地字第17003 、19295 號函復意見，認為高爾夫球場既屬體育館場，實際上已不作農業生產使用，不應視為農業用地，故高爾夫球場用地，除屬土地稅法第22條第1 項第7 款（註：現行法第22條第1 項）『非都市土地未規定地價者』外，其屬已規定地價之土地者，仍應課徵地價稅」。復按內政部發布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17 點規定：「基地開發應保育與利用並重，並應依下列原則，於基地內劃設必要之保育區，以維持基地自然淨化空氣、涵養水源、平衡生態之功能……」;第19點規定：「列為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者，應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嗣後不得再申請開發，亦不得列為其他開發申請案件之開發基地」；高爾夫球場專編第2 點規定：「保育區面積，不得小於扣除不可開發區面積後之剩餘基地面積的百分之25；且百分之70的保育區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貌，不得變更地形。」
2、 查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位於00高爾夫球場基地範圍內，此為訴願人所不爭執，並有教育部85年2月14日台（85）體（三）字第85003329號函准「00高爾夫球場」籌設面積變更後之土地清冊及土地分割前後地號對照清冊影本附卷可稽。00高爾夫球場為合法經營之球場，已辦理娛樂稅稅籍登記，自82年8月起代徵報繳娛樂稅，有教育部台（78）體字第18474號高爾夫球場設立許可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高爾夫球場開放使用證及原處分機關娛樂稅稅籍卡影本附卷可證。系爭土地雖經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惟屬高爾夫球場營運範圍內之用地，顯非以農業經營為目的，原處分機關所據財政部68年6月25日台財稅字第34217 號函釋，參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2028號判決意旨:「…核其意旨係財政部基於主管權責，闡示高爾夫球場用地內為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有無課徵田賦之適用。按農業用地課徵田賦，除應屬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 項所規定之使用分區類別外，本質上必需該土地是供作土地稅法第10條第1 項第1 款所規定「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方符課徵田賦之精神。而高爾夫球場範圍內用地，本質上係供球友、遊客使用、瀏覽、休憩之用，如高爾夫球場未依後述內政部頒佈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保留一定比例之原始林貌，不僅不能獲得開發之許可，也不會具有高爾夫球場之性質，故於球場範圍內之土地雖保持原始林貌並具有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 項所規定之使用分區類別，惟其本質乃球場營業使用，而非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前揭財政部函釋內容，與土地稅法之本旨並無違誤，自得予以援用…。」原處分機關據以認定系爭土地為高爾夫球場營業用地，不應視為農業用地，洵屬有據，系爭土地係屬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原處分機關在未逾課徵期限內，將原核課田賦之系爭土地改課徵地價稅，揆諸首揭規定，尚無違誤。

3、 本件訴願意旨略為：00高爾夫球場於民國87年7月29日、87年8月24日分別經臺灣省政府及本府核准許可開發，面積為67.3203公頃，該開發案完成後於90年11月22日由本府以90投府地用字第90188101號函同意將球場範圍內30％之土地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其餘70％變更編定為遊憩用地，原處分機關對遊憩用地部分按公告現值千分之十課徵「體育場所用地」之地價稅，訴願人等並無異議，然30％國土保安用地之部分，並非位在球道區域，屬於無法擊球之障礙區或界外區，並非提供入場擊球球員使用之擊球場地，不能認定為球場營業使用。系爭土地自變更編定迄今皆作保育綠地使用，並未有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7條所定未作農業使用之情事。而農業發展條例及農業用地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並未將「商業活動之營利行為」排除於農業使用認定之範圍，二者並無互斥之概念，例如觀光果園、森林遊樂區、休閒農場等，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土地目前供營業使用即認定非作農業使用，顯對農業法令有所誤解，其並非農業主管機關，對系爭土地有無作農業使用無職權加以認定系爭土地應依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課徵田賦云云。

4、 惟查系爭土地未予開發保持原貌之原由，乃因前揭內政部發布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第19點及高爾夫球場專編第2 點之規定所致，亦即申請作為高爾夫球場範圍之土地，必須保留一定面積比例之土地作為保育區，且應維持原始地形地貌，而該土地之本質仍為高爾夫球場營業範圍內之土地。按土地稅法第18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二、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同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3 款規定：「本法第18條第1 項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之土地，指左列各款土地經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三、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公園、動物園及體育場所使用範圍內之土地。」另參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2130號判決意旨:「…是系爭土地既在高爾夫球場營業範圍內，縱依(三)所述之諸規定，須設保育區，且應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論其性質自應屬於土地稅法第18條第1 項第2 款所稱之『體育場所用地』，而非屬土地稅法第10條第1 項第1款規定『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是以被告援用財政部68年6 月25日台財稅第34217 號函釋規定：……認定系爭土地不應課徵田賦，而應課徵地價稅，於法洵屬有據。」系爭土地既為高爾球場營運所必要，且亦係供作球場使用，並自82年即有營業之事實，已不作農業生產使用之事實洵堪認定，其既屬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原處分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在未逾課徵期限內按體育場所用地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於法並無不合。至訴願人主張系爭部分土地曾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農業使用證明書，亦無其它違規使用之情形即應符合課徵田賦之要件，惟查農業發展條例第39條及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3條規定核發農業使用證明之用途在於興建農舍、農地移轉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申請免徵遺產稅、贈與稅或田賦等情形，其並非審查核課地價稅之法定依據，然本案依實質課稅原則，原處分機關本應以土地實際利用情形來認定，系爭土地既為高爾夫球場營業用地範圍，性質屬土地稅法第18條第1 項第2 款之「體育場所用地」，已不符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訴願人僅以土地編定使用類別及無違規使用即推論應課徵田賦顯無可採。

5、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宜 田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林 德 芳

中華民國97年6月20 日

縣長  李 朝 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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